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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决定 

  FCCC/PA/CMA/2022/10/Add.1 

  决定 

1/CMA.4 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 

2/CMA.4 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供资安排，包括侧重处理

损失和损害 

3/CMA.4 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

方案 

4/CMA.4 沙姆沙伊赫减缓力度和实施工作方案 

5/CMA.4 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 

  FCCC/PA/CMA/2022/10/Add.2 

6/CMA.4 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有关的事项 

7/CMA.4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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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MA.4 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相

关的事项 

9/CMA.4 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章报告的信息进

行审评，以及所需的相应培训课程 

10/CMA.4 适应委员会 2022 年报告以及审评适应委员会的进展、成效和业绩 

11/CMA.4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FCCC/PA/CMA/2022/10/Add.3 

12/CMA.4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之下的避免、尽量减轻

和处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问题圣地亚哥网络 

13/CMA.4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4/CMA.4 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的事项 

15/CMA.4 对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职能进行第二次审查的职权范围 

16/CMA.4 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意见 

17/CMA.4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意见 

18/CMA.4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19/CMA.4 加强气候技术开发和转让，以支持《巴黎协定》的执行 

20/CMA.4 第 1/CP.21 号决定第 69 段所述定期评估之首次评估 

21/CMA.4 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 2022 年年度技术进展报告 

22/CMA.4 格拉斯哥气候赋权行动工作方案之下的行动计划 

23/CMA.4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24/CMA.4 《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遵守的委员会的议事

规则 

  决议 

1/CMA.4 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和沙姆沙伊赫市人民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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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和缩略语 

CMA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CMP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  《公约》缔约方会议 

SBI 履行机构 附属履行机构 

SBSTA 科技咨询机构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WIM 华沙国际机制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

国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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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1) 

1.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六条第六款，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

至 20 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四届会议主席萨迈赫·舒凯里(埃及)于 11 月 6 日星期日宣布会议开幕。 

 二. 组织事项 

(议程项目 2) 

 A. 通过议程 

(议程分项目 2(a)) 

2.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在 11 月 6 日第 1 次会议2 上审议了载有补充

临时议程的 FCCC/PA/CMA/2022/1/Add.4 号文件，以及将在议程项目 8“与资金

有关的事项”下审议的修订的文件清单。3 主席指出，该文件反映了密集磋商的

结果，并感谢所有缔约方的建设性参与。主席回顾了《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

七届会议第 1 次会议上概述的缔约方之间达成的谅解。4  

3. 主席建议通过 FCCC/PA/CMA/2022/1/Add.4 号文件所载议程。 

4.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增选主席团成员； 

 (c)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届会的工作； 

  

 1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与《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和《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
约 》 缔 约 方 会 议 的 议 事 情 况 载 于 另 两 份 报 告 ( 分 别 为 FCCC/CP/2022/10 和
FCCC/KP/CMP/2022/9)。届会期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联席会议的议事情况载于《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并
在《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中交叉引用。 

 2 本报告提到的《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会议均指全体会议。 

 3 2022 年 9 月 26 日，秘书处印发了载有临时议程和说明的 FCCC/PA/CMA/2022/1 号文件，这份
文件是在与主席团磋商后，经《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主席同意编写的。
2022 年 9 月 30 日，秘书处印发了 FCCC/PA/CMA/2022/1/Corr.1 号文件。2022 年 10 月 28 日，
秘书处印发了载有补充临时议程的 FCCC/PA/CMA/2022/1/Add.1 号文件。2022 年 11 月 4 日，
秘书处印发了载有补充临时议程的 FCCC/PA/CMA/2022/1/Add.2 号文件。11 月 4 日，秘书处印
发了载有补充临时议程的 FCCC/PA/CMA/2022/1/Add.3 号文件。会前一周的广泛磋商后，秘书
处经《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主席同意，并经与《协定》/《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四届会议新任主席磋商，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印发了载有补充临时议程的
FCCC/PA/CMA/2022/1/Add.4 号文件，该文件已提交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和通
过。 

 4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6 至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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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核可全权证书报告。 

3. 附属机构的报告：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b) 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4. 与第 1/CMA.3 号决定第 27 段所述紧急提高减缓力度和扩大实施的工作

方案有关的事项。 

5.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进行的报告和审评： 

 (a) 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报告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b) 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章报告的信息进

行审评的备选方案，以及便利开展上述自愿审评所需的相应培训课

程。 

6. 与适应有关的事项： 

 (a)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b) 审评适应委员会的进展、成效和业绩； 

 (c) 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

方案。 

7.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5  

8.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a) 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的事项； 

 (b) 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意见； 

 (c)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意见； 

 (d)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e) 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 

 (f) 与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供资安排有关的事项，

包括侧重处理损失和损害。6  

9.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机制的实施： 

 (a) 技术执行委员会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b) 第 1/CP.21 号决定第 69 段所述定期评估之首次评估。 

10. 《巴黎协定》之下的能力建设。 

11.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12.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5 本项目列入议程及其相关说明均不预判与华沙国际机制治理有关的事项上的结果。 

 6 本分项目及其结果不妨碍今后对类似问题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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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南。 

14.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 

15.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16. 《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遵守的委员会的报告。 

17.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21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b)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18. 高级别会议： 

 (a) 缔约方的发言； 

 (b) 观察员组织的发言。 

19. 其他事项。 

20. 会议结束： 

 (a) 通过届会报告草稿； 

 (b) 会议闭幕。 

5. 主席欢迎缔约方同意将题为“与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供

资安排有关的事项，包括侧重处理损失和损害”的议程项目列入《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7 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议程，

并表示赞赏 Jennifer Morgan(德国)和 Maisa Rojas(智利)为举行关于此事项的部长

级磋商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主席承认，设立这一议程项目反映了对气候引发的灾

害的受害者苦难的声援和同情。 

 B. 增补主席团成员 

(议程分项目 2(b)) 

6.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在 11 月 20 日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审议了本事

项。无需增选主席团成员。8  

7. 主席告知缔约方，《巴黎协定》下各机构选举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敦促各

类组继续磋商，尽快并且不迟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向秘书处提交尚缺的提名。经

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一旦秘书处收到尚缺的提名，

被提名者将按照惯例被视为在《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上当

选。 

  

 7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7(b)段。 

 8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名单，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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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届会的工作 

(议程分项目 2(c)) 

 1. 将工作转交附属机构和会议安排 

8.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建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采用《公约》缔

约方会议商定的工作安排。9  

9.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告知缔约方，《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将根据科

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建议，就其议程上的下列项目采取适当行动：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 

项目 4 与第 1/CMA.3 号决定第 27 段所述紧急提高减缓力度和扩大实施的

工作方案有关的事项 

分项目 6(a)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分项目 6(c) 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

方案 

项目 7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分项目 9(a) 技术执行委员会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项目 12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分项目 5(b) 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章报告的信息进

行审评的备选方案，以及便利开展上述自愿审评所需的相应培训课

程 

项目 13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南 

项目 15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附属履行机构 

分项目 9(b) 第 1/CP.21 号决定第 69 段所述定期评估之首次评估 

项目 10  《巴黎协定》之下的能力建设 

项目 11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分项目 17(a)  2021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分项目 17(b)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10.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将《协定》/《公约》缔约

方会议第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5“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进行的报告和审评”

之下的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报告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一事项转交

履行机构审议，并将《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6“与适

  

 9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22 至第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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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关的事项”之下的审评适应委员会的进展、成效和业绩这一事项转交科技咨

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 

11. 主席回顾说，秘书处根据第 1/CMA.3 号决定第 30 段和第 1/CMA.2 号决定第

10 段编写了关于国家自主贡献的 FCCC/PA/CMA/2022/4 号文件，并根据第

1/CMA.3 号决定第 34 段编写了关于《巴黎协定》第四条第十九款所述长期低排

放发展战略的 FCCC/PA/CMA/2022/8 号文件。 

12. 主席告知缔约方，他将在主席高级代表的协助下，召集代表团团长一级的磋

商，讨论总体决定10。 

13. 主席还告知缔约方，《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将于 11月 17 日星期四和

11 月 18 日星期五再次召开会议，审议供通过的决定草案和结论草案。 

14.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同意以主席提出的信息为基础开展工作。 

 2. 开幕发言 

15. 11 月 6 日，举行了《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定书》/《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科

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的联席会议，听取开幕发

言。11  

 3. 非正式盘点 

16. 在会议期间，主席于 11 月 14 日、15 日、17 日和 18 日召开了四次非正式盘

点全体会议，12 目的是加强谈判的公开性、包容性和透明度。在非正式全体会

议期间，主席对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估，并介绍了他推进工作以取得成功结果的计

划。 

17. 在第一次非正式盘点全体会议上，主席说，他将任命联合召集人，负责就附

属机构届会结束时转交的项目和理事机构之下的项目主持技术讨论，目标是在

11 月 16 日星期三之前完成技术工作。13  

18. 在第二次非正式盘点全体会议上，主席说，他将任命多名部长协助他推动讨

论那些已准备好进行高级别政治接触的事项。14  

 4. 完成工作 

19. 在 11 月 20 日第 10 次会议上，主席回顾说，在“共同落实”这一主题下，

世界各国领导人汇聚于本届会议，讨论如何推进全球气候议程并将气候承诺转化

为落实工作。主席指出，本届会议的结果为加大实施力度和变革实现气候中性和

  

 10 后来标题定为“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 

 11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29 至第 30 段。 

 12 分别见 https://unfccc-events.azureedge.net/COP27_90522/agenda，https://unfccc-

events.azureedge.net/COP27_90868/agenda，https://unfccc-

events.azureedge.net/COP27_91224/agenda 和 https://unfccc-

events.azureedge.net/COP27_91406/agenda。 

 13 主席任命的联合召集人的名单，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 段。 

 14 主席任命的部长的名单，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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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适应型发展的未来提供了途径。主席对缔约方愿意建设性地开展工作以落实

所取得的成果深表赞赏。 

20.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1/CMA.4 号决定，题为“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 

21. 也在这次续会上，主席还告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磋商尚

未就将下列事项列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议程达成协商一

致： 

 (a) “与《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的事项”――由法国代表

欧洲联盟和瑞士代表环境完整性小组提出； 

 (b) “第七次审评资金机制” ――由美利坚合众国提出； 

 (c) “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C 之内” ――由瑞士代表环境完整性小组提

出； 

 (d) “关于适应资金的第 1/CP.26 号决定第 11 段和第 1/CMA.3 号决定第 18

段的执行情况” ――由巴基斯坦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出。 

 D. 核可全权证书报告 

(议程分项目 2(d)) 

22. 在 11 月 17 日第 9 次会议上，主席提及全权证书审查报告，15 主席团已经根

据目前适用的议事规则草案第 20 条审查并核可了该报告。 

23. 根据主席团的报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接受了出席本届会议的

缔约方的全权证书。此外，秘书处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塞内加尔、2022 年

11 月 19 日收到马绍尔群岛、2022 年 12 月 16 日收到科特迪瓦、2022 年 12 月 22

日收到纳米比亚、2023 年 1 月 3 日收到肯尼亚的全权证书。 

 E. 出席情况 

24. 关于沙姆沙伊赫届会与会情况的信息载于 FCCC/CP/2022/INF.3 号文件。 

25. 根据第 2/CMA.1 号决定，由《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接纳观察员组织的规

定也适用于《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新近获准参加《公约》缔约方会

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观察员

组织名单见 FCCC/CP/2022/7 号文件。16  

  

 15 FCCC/CP/2022/9–FCCC/KP/CMP/2022/8–FCCC/PA/CMA/2022/9. 

 16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关于接纳观察员组织的议程分项目之下的完整议事情
况，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16 至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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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文件 

26.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收到的文件可查阅《气候公约》

网站。17  

 三. 附属机构的报告 

(议程项目 3)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议程分项目 3(a)) 

27. 在第 9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主席 Tosi Mpanu-Mpanu 介绍了科技咨询机

构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草稿18，并口头报告了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六和第五十七

届会议的结果。19  

28.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六

届会议报告20、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草稿和科技咨询机构主席的口

头报告。主席表示，科技咨询机构的建议将在相关议程项目下通过。 

 B. 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议程分项目 3(b)) 

29. 在第 9 次会议上，履行机构主席 Marianne Karlsen(挪威)介绍了履行机构第五

十七会议报告草稿21，并口头报告了履行机构第五十六和第五十七届会议的结

果。22  

30.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履行机构第五十六届会

议报告23、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草稿和履行机构主席的口头报告。 

31. 经履行机构建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22/CMA.4 号决

定，题为“格拉斯哥气候赋权行动工作方案之下的行动计划”。24  

32. 主席表示，履行机构的建议将在相关议程项目下通过。 

  

 17 https://unfccc.int/event/cma-4. 

 18 FCCC/SBSTA/2022/L.17. 

 19 可在以下网址收听口头报告： https://unfccc-events.azureedge.net/COP27_91221/agenda ( 从
1:03:06 开始)。 

 20 FCCC/SBSTA/2022/6. 

 21 FCCC/SBI/2022/L.18. 

 22 同上文脚注 19 (从 1:12:33 开始)。 

 23 FCCC/SBI/2022/10 和 Add.1。 

 24 FCCC/SBI/2022/20, 第 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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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与第 1/CMA.3 号决定第 27 段所述紧急提高减缓力度和扩大

实施的工作方案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4) 

33.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议程。25  

34. 在第 10 次会议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和履行机构主席转交两机构

的工作结果26，并表示他已就这一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27  

35. 一个代表环境完整性小组的缔约方的代表作了发言。28  

36.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4/CMA.4 号决定，题为“与第 1/CMA.3 号决定第 27 段所述紧急提高减缓力度和

扩大实施的工作方案有关的事项”。 

37.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将该工作

方案称为“沙姆沙伊赫减缓力度和实施工作方案”。 

 五.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进行的报告和审评 

(议程项目 5) 

 A. 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报告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议程分项目 5(a)) 

38. 在第 1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将为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报告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一事项转交履行机构

审议。29  

39.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履行

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关于这一事项的结论。30  

  

 25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8 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7，“与第
1/CMA.3 号决定第 27 段所述紧急提高减缓力度和扩大实施的工作方案有关的事项”。 

 26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20 段，以及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43 段。 

 27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a)和第 35(a)段。 

 28 可在以下网址收听该发言：https://unfccc.int/event/closing-plenaries-of-cop-27-cmp-17-and-cma-4-

0 (从 0:09:38 开始)。 

 29 列于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24 之下，该项目为“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进行
的报告和审评：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报告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30 载于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94 至第 1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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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章报告的信息进行审

评的备选方案，以及便利开展上述自愿审评所需的相应培训课程 

(议程分项目 5(b)) 

40.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的议程。31  

41.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9/CMA.4 号决定，题为“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章报

告的信息进行审评，以及所需的相应培训课程”。 

 六. 与适应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6) 

 A.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议程分项目 6(a)) 

 B. 审评适应委员会的进展、成效和业绩 

(议程分项目 6(b)) 

42.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议程分项目 6(a)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之下的事项已列入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议程。32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将审评适应

委员会的进展、成效和业绩这一事项转交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 

43.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和履行机构主席转交两

机构的工作结果33，并表示他已就这些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34  

44.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10/CMA.4 号决定，题

为“适应委员会 2022 年报告以及审评适应委员会的进展、成效和业绩”。 

 C. 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方案 

(议程分项目 6(c)) 

45.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议程。35  

  

 31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4，“与《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报告和审评有
关的事项：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章报告的信息进行审评的备选方
案，以及便利开展上述自愿审评所需的相应培训课程”。 

 32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3 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1,“适应委员
会的报告”。 

 33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12 段，以及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59 段。 

 34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d)段。 

 35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4 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4，“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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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和履行机构主席转交两

机构的工作结果36，并表示他已就这一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37  

47.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3/CMA.4 号决定，题

为“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方案”。 

 七.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议程项目 7) 

48.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议程。38  

49.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主席将

在本议程项目和相同标题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7 下举

行磋商。磋商由 Amr Essam(埃及)负责。 

50.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和履行机构主席转交其

工作结果39，并表示他已就这一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40  

51.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他告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将在《协定》/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上继续进行与此事项有关的审议工作，缔约方已

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使华沙国际机制的关键工作得以继续。 

52.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a) 第 12/CMA.4 号决定，题为“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

制之下的避免、尽量减轻和处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问题圣地亚哥

网络”； 

 (b) 第 13/CMA.4 号决定，题为“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

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53.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选举了下列成

员加入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Viktoriia Shtets(乌克兰) 

Friederike Eppen(法国)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Rafik Aini(突尼斯) 

Camila Rodriguez(多米尼加共和国) 

  

 36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13 段，以及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65 段。 

 37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e)和第 35(b)段。 

 38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5 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5，“气候变
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
议议程项目 6 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6，“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
沙国际机制之下圣地亚哥网络有关的事项”。 

 39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14 至第 15 段，以及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66 至
第 67 段。 

 40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f)和第 35(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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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8) 

 A. 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的事项 

(议程分项目 8(a)) 

54.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资金问题常设

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关于如何实现《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意见综

述，以及关于气候资金定义的工作，41 并作为第 11/CP.25 号决定第 17 段所述审

查的一部分，继续审议对委员会职能的审查。 

55.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在相同标题的《公约》缔

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8(b)下设立的联络小组中审议这些事项，联

络小组由 Janine Felsen(伯利兹)和 Dominic Molloy(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担任联合主席。 

56.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

了： 

 (a) 第 14/CMA.4 号决定，题为“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的事项”； 

 (b) 第 15/CMA.4 号决定，题为“对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职能进行第二次审

查的职权范围”。 

 B. 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意见 

(议程分项目 8(b)) 

57.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就与《巴黎协定》

有关的政策、方案优先事项和资格标准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指导意见，由《公

约》缔约方会议转交。42  

58.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8(c)“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绿色气

候基金的指导意见”和 8(d)“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全球环境

基金的指导意见”下设立的联络小组中审议这些事项，联络小组由 Richard 

Muyungi(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 Toru Sugio(日本)担任联合主席。 

59.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16/CMA.4 号决定，题为“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意见”。 

60. 一个缔约方的代表作了发言。43  

  

 41 见 FCCC/CP/2022/8–FCCC/PA/CMA/2022/7 和 Add.1–6 号文件。 

 42 见 FCCC/CP/2022/4 和 Add.1 以及 FCCC/CP/2022/8/Add.6–FCCC/PA/CMA/2022/7/Add.6 号文
件。 

 43 同上文脚注 28 (从 1:36:42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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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意见 

(议程分项目 8(c)) 

61.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就与《巴黎协定》

有关的政策、方案优先事项和资格标准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供指导意见，由《公

约》缔约方会议转交。44  

62.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在上文第 58 段所述联络小

组中审议这些事项。 

63.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17/CMA.4 号决定，题为“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意见”。 

 D.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议程分项目 8(d)) 

64.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根据第 4/CMP.16 号

决定第 7 段，审议对适应基金第四次审评的结果45。 

65.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在《议定书》/《公约》缔

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7(a)“适应基金董事会的报告”下设立的联络

小组中审议这一事项，联络小组由 Diann Black-Layne(安提瓜和巴布达)和 Eva 

Schreuder(荷兰)担任联合主席。 

66.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18/CMA.4 号决定，题为“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E. 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 

(议程分项目 8(e)) 

67.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关于气候资金

新的集体量化目标特设工作方案的报告46 和关于 2022 年关于气候资金新的集体

量化目标的高级别部长级对话的概要报告。47  

68. 主席感谢 Federica Fricano(意大利)和 Kishan Kumarsingh(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作为特设工作方案联合主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做的工作。 

69.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设立关于这一事项的联络

小组，由 Georg Børsting(挪威)和 Zaheer Fakir(南非)担任联合主席。随后，主席就

这一事进行了进一步磋商。48  

  

 44 见 FCCC/CP/2022/5 和 Add.1 以及 FCCC/CP/2022/8/Add.6–FCCC/PA/CMA/2022/7/Add.6 号文
件。 

 45 载于 FCCC/KP/CMP/2022/4–FCCC/PA/CMA/2022/3 号文件。 

 46 FCCC/PA/CMA/2022/5. 

 47 FCCC/PA/CMA/2022/INF.1. 

 48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4 和第 35(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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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5/CMA.4 号决定，题为“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 

 F. 与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供资安排有关的事项，包

括侧重处理损失和损害 

(议程分项目 8(f))49  

71.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开始审议这一事项。50  

72.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在相同标

题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8(f)下设立的联络小组中审

议这些事项，联络小组由 Julio Cordano(智利)和 Ursula Fuentes(德国)担任联合主

席。随后，主席就这一事进行了进一步磋商。51  

73. 在第 10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2/CMA.4 号决定，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供资安排，包

括侧重处理损失和损害”。 

 九.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机制的实施 

(议程项目 9) 

 A. 技术执行委员会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议程分项目 9(a)) 

74.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议程。52  

75.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联合建议，53《协定》/《公

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19/CMA.4 号决定，题为“加强气候技术开发和转让，

以支持《巴黎协定》的执行”。 

  

 49 本分项目及其结果不妨碍今后对类似问题的审议。 

 50 缔约方就将这一事项作为分项目 8(f)列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议程和作为
分项目 8(f)列入《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达成的谅解，载于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7(b)段。 

 51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92 段。 

 52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1，“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技术执行委员会及气候技
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以及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17(a)，“技术执
行委员会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53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50 段，以及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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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 1/CP.21 号决定第 69 段所述定期评估之首次评估 

(议程分项目 9(b)) 

76.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履行机构的议程。54  

77.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履行机构建议，55《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20/CMA.4 号决定，题为“第 1/CP.21 号决定第 69 段所述定期评估之首次评

估”。 

 十. 《巴黎协定》之下的能力建设 

(议程项目 10) 

78.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履行机构的议程。56  

79.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履行机构建议，57《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第 21/CMA.4号决定，题为“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 2022 年年度技术进展报告”。 

 十一.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11) 

80.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履行机构的议程。58  

81. 在第 10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履行机构主席转交履行机构的工作结果59，

并感谢 Mirande Goubran(埃及)代表他就此事项进行磋商。 

82.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11/CMA.4 号决定，题

为“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54 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17(c)，“第 1/CP.21 号决定第 69 段所述定期评估之首次
评估”。 

 55 见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75 段。 

 56 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9，“与能力建设有关的事项”。 

 57 见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87 段。 

 58 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2，“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59 见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6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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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议程项目 12) 

83.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议程。60  

84.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和履行机构主席转交两

机构的工作结果61，并表示他已就这一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62  

85.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23/CMA.4 号决定，题

为“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十三.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南 

(议程项目 13) 

86.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的议程。63  

87.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转交科技咨询机构的工

作结果64，并表示他已就此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65  

88.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6/CMA.4 号决定，题

为“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有关的事项”。 

 十四.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

程序 

(议程项目 14) 

89.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根据《巴黎协

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监督机构的年度报告66，并根据科技咨询机构的

结论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任何行动。67  

  

 60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和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20，“与服务
于《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有关的事
项”。 

 61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51 段，以及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88 段。 

 62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k)段。 

 63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5，“第 2/CMA.3 号决定所载关于《巴黎协定》第六
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南”。 

 64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78 段。 

 65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g)和第 35(d)段。 

 66 FCCC/PA/CMA/2022/6. 

 67 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6 之下，该项目为“第 3/CMA.3 号决定所述根据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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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主席告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监督机构已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完

成了第 3/CMA.3 号决定第 6(c-d)段规定的工作，并将在适当时候在年度报告增编

中介绍这项工作。68  

91. 主席感谢监督机构主席 Kristin Qui(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和副主席 Piotr 

Dombrowicki (波兰)2022 年发挥的领导作用，并感谢监督机构成员和候补成员的

辛勤工作。 

92.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设立了关于这一事项的联络小

组，由 Kate Hancock 和 Sonam Tashi 担任联合主席。 

93.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转交科技咨询机构的工

作结果69，并表示他已就这一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70  

94.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7/CMA.4 号决定，题

为“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相关指南”。 

 十五.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 15) 

95.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

科技咨询机构的议程。71  

96.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感谢科技咨询机构主席转交科技咨询机构的工

作结果，并表示他已就这一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72 73  

97.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8/CMA.4 号决定，题

为“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相关的事

项”。 

 十六. 《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遵守的委员会

的报告 

(议程项目 16) 

98.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请《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巴黎协定》

履行和遵约委员会的报告。74  

  

 68 FCCC/PA/CMA/2022/6/Add.1 号文件的预发版已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发布。 

 69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81 段。 

 70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h)和第 35(d)段。 

 71 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7，“第 4/CMA.3 号决定所载《巴黎协定》第六条第
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72 见 FCCC/SBSTA/2022/10 号文件，第 86 段。 

 73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33(i)和第 35(d)段。 

 74 FCCC/PA/CMA/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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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主席感谢委员会联合主席 Haseeb Gohar(巴基斯坦)和 Christina Voigt(挪

威)2022 年发挥的领导作用，并感谢委员会成员和候补成员的辛勤工作。 

100. 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设立了关于这一事项的联络小

组，由 Kunzang(不丹)和 Arne Riedel(德国)担任联合主席。 

101.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24/CMA.4 号决定，题为“《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遵守的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102.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选出

了《巴黎协定》履行和遵约委员会的下列成员和候补成员： 

《巴黎协定》履行和遵约委员会 

 成员 候补成员 

非洲国家 Selam Kidane-Abebe 

(埃塞俄比亚) 

Mominata Compaore 

(布基纳法索) 

亚洲－太平洋国家 Baoxi Shang(中国) Tomonobu Sato(日本)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 

José Félix Pinto-Bazurco 

Barandiarán(秘鲁) 

Michai Robertson 

(安提瓜和巴布达) 

西欧和其他国家 Jacob Werksman 

(联合王国) 

Johan Pettersson(瑞典)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Diane Tan 

(新加坡) 

Rueanna Haynes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十七.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议程项目 17) 

 A. 2021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议程分项目 17(a)) 

 B.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议程分项目 17(b)) 

103. 在第 1 次会议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这些事项已列入

履行机构的议程。75  

104. 在第 9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可了《公

约》缔约方会议的以下决定： 

 (a) 第 26/CP.27 号决定，题为“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76  

  

 75 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23，“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76 见 FCCC/SBI/2022/10 号文件，第 1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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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 27/CP.27 号决定，题为“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77  

 十八. 高级别会议 

(议程项目 18)78  

 十九.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9) 

105.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主席回顾说，他已任命 Paul Watkinson(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以他的名义举行磋商，商讨赞比亚代表非洲集团提出的关于将题为“非

洲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情况”的项目列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

议临时议程的提议，并在该议程项目下向《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磋

商结果和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 

106. 主席向《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通报了以下结果和提出的问题： 

 (a) 关于这一事项，收到了来自智利代表独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联盟提出

的书面意见和来自非洲集团的书面意见；79  

 (b) 缔约方承认了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和眼前

需要，包括非洲的特殊需要和情况，并强调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

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中的信息；80  

 (c) 缔约方表示希望能有一个空间，在区域一级讨论与发展中国家特殊情

况有关的更广泛的需要和一般事项；但是，主席表示，这没有达到磋商的目的，

磋商的目的是审议将关于非洲特殊需要和情况的项目列入议程的提议； 

 (d) 尽管所有缔约方都进行了建设性的参与，但无论是对最初的提议，还

是对磋商期间提出的任何其他提议，都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107. 在同次会议上，一个代表非洲集团的缔约方的代表作了发言，要求在《协

定》/《公约》缔约方会议下届会议上审议关于非洲的特殊需要和情况的事项。81 

主席注意到这一发言。 

108.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在该议程项目下没有提出任何其他

事项。 

  

 77 见 FCCC/SBI/2022/20 号文件，第 92 段。 

 78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119 至第 123 段。 

 79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conferences/sharm-el-sheikh-climate-change-

conference-november-2022/sessions-documents/cop-27/cmp-17/cma-4-ministerial-and-presidency-

consultations。 

 80 气专委。2022 年。《气候变化 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六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的报告。H Pörtner, D Roberts, M Tignor 等人(编)。剑桥：剑桥大学出
版社。可查阅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 

 81 同上文脚注 28 (从 2:25:55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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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会议结束 

(议程项目 20) 

109. 在 11 月 20 日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第 11 次联席会议上，主席、执行秘书以及各缔约方集团和观察员组织的代表作

了闭幕发言。82  

 A. 通过届会报告草稿 

(议程分项目 20(a)) 

110.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了本届会议的

报告草稿83，并经主席提议，授权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和秘书处的协助下完成报

告。 

111. 副执行秘书告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

方会议在九个议程项目下通过的决定所涉财政和人力资源超出了 2022-2023 两年

期预算所列经费，资金估计数和活动分类是初步的，并以当时可得的资料为基

础： 

 (a) 在议程分项目 3(b)“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下，2023 年将需要 889,000

欧元，用于实施格拉斯哥气候赋权行动工作方案之下的行动计划的相关活动，包

括在格拉斯哥工作方案之下的年度概要报告中提供关于行动计划所列材料、资源

和结论的信息。在相同标题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3(b)下报告了同样的估计数。这一活动是经常性或长期的84，因此如果得到适当

理事机构的批准，在今后(2023 年之后)的两年期将由核心预算供资； 

 (b) 在议程项目 4“与第 1/CMA.3 号决定第 27 段所述紧急提高减缓力度和

扩大实施的工作方案有关的事项”下，2023 年将需要 120 万欧元，用于组织工作

方案对话，包括以投资为重点的会外活动，并编写一份相关报告。这些活动是临

时性或短期的，因此将由补充资金供资； 

 (c) 在议程分项目 5(b)“在自愿基础上对根据第 18/CMA.1 号决定附件第四

章报告的信息进行审评的备选方案，以及便利开展上述自愿审评所需的相应培训

课程”下，2023 年将需要 467,000 欧元，用于开展自愿审评以及制定和实施培训

课程。这些活动是经常性或长期的，因此如果得到适当理事机构的批准，在今后

(2023 年之后)的两年期将由核心预算供资； 

 (d) 在议程分项目 6(c)“第 7/CMA.3 号决定所述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

适应目标工作方案”下，2023 年将需要 545,880 欧元，用于现场举行格拉斯哥－

沙姆沙伊赫工作方案下的所有研讨会，同时允许远程与会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是临时性或短期的，因此将由补充资金供资； 

  

 82 见 FCCC/CP/2022/10 号文件，第 128 至第 130 段。 

 83 FCCC/PA/CMA/2022/L.2. 

 84 四类活动的定义载于 FCCC/SBI/2019/4 号文件，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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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在议程项目 7“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下，2023

年将需要 325,000 欧元，用于支持圣地亚哥网络秘书处东道国的遴选进程，包括

召集一个评价小组和协助编写评价报告，以及用于继续向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

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可能寻求或希望受益于圣地亚哥网络成员

可提供的技术援助，直至圣地亚哥网络秘书处开始运作。此外，2023 年将需要

575,000 欧元，用于服务和支持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的五年期滚动工作计

划。在相同标题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7 下提供了同样

的估计数。其中一些活动是经常性或长期的，因此如果得到适当理事机构的批

准，在今后(2023 年之后)的两年期将由核心预算供资，另一些活动是临时性或短

期的，因此将由补充资金供资； 

 (f) 在议程项目 8(f)“与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的供资安排

有关的事项，包括侧重处理损失和损害”下，2023年将需要 180 万欧元，用于支

持应对损失和损害的新供资安排及第 1/CP.27 号决定第 3 段所设基金运作过渡委

员会的各项活动，包括至少三次会议、两次研讨会和两份综合报告，这两份报告

一份介绍与处理损失和损害有关的现有供资安排和创新来源，另一份说明活动和

可交付成果的结果。它还将支持《公约》缔约方会议现任和下任主席召集的部长

级磋商，以推动下届会议对这一事项的审议。在相同标题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分项目 8(f)下提供了同样的估计数。这些活动是临时性或短

期的，因此将由补充资金供资； 

 (g) 在议程项目 12“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下，2023 年将

需要 459,000 欧元，用于汇编缔约方提交的材料，作为对全球盘点的投入，并举

办一次关于论坛工作计划活动 2 的区域研讨会。在相同标题的《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9 下提供了同样的估计数。这些活动是临时性或短期的，因此将由补充

资金供资； 

 (h) 在议程项目 13“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

南”下，2023 年将需要 962,000 欧元，用于建立第六条数据库和相关基础设施、

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五十八届会议之前举办一次关于商定电子格式草案的研讨会，

以及实施和维持一项面向技术专家的培训方案。这些活动是经常性或长期的，因

此如果得到适当理事机构的批准，在今后(2023 年之后)的两年期将由核心预算供

资； 

 (i) 在议程项目 14“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

模式和程序”下，2023 年将需要 105,000 欧元，用于汇编提交材料供科技咨询机

构第五十八届会议审议，并加快实施第 3/CMA.3 号决定第 14 段所述的能力建设

方案。这些活动是经常性或长期的，因此如果得到适当理事机构的批准，在今后

(2023 年之后)的两年期将由核心预算供资。 

112. 副执行秘书告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本届会议所作决定在

2024 年及以后产生的资源需求将根据既定预算程序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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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会议闭幕 

(议程分项目 20(b)) 

113. 在第 10 次会议续会上，经一个缔约方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

议通过了第 1/CMA.4 号决议，题为“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和沙姆沙伊赫市

人民表示感谢”。 

114. 主席随后宣布《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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